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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水、汽分析的准确性，如何采集有代表性的水样是十分重要的工作。

本标准是对GB/T 6907-1986((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水样的采集方法》的修订。

与GB/T 6907-1986相比，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:

根据GB/T 1. 1-2000有关规定进行编写。

增加了铜、铁等特殊水样采集时对取样瓶和取样前准备工作的要求。

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国电热工研究院归口并负责解释。

本标准由国电热工研究院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史庆琳、田利、鲁礼勋、黄善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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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

      水样的采集方法

范 围

本标准规定了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时采集水样的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水样的采集。

2 水样 容器

2. 1硬质玻璃磨口瓶

    硬质玻璃磨口瓶是常用的水样容器之一。但不宜存放测定痕量硅、钠、钾、硼等成分的水样。

2.2 聚乙烯瓶

    聚乙烯瓶是使用最多的水样容器。但不宜存放测定重金属、铁、铜、有机物等成分的水样。

2.3 特定的水样容器

    有些特定成分测定，需要使用特定的水样容器，应遵守有关标准的规定。如溶解氧、含油量等。

3 水样的采集方法

3. 1 天然水的取样方法

3.1.1 采集天然水样时，应根据试验目的，选用表面取样器、不同深度取样器以及泵式取样器进行取

样。表面取样器和不同深度取样器的型式见图1所示。泵式取样器的型式见图2所示。

A— 绳子 ;

B— 采样瓶塞;

C— 采样瓶;

D— 重物 。

      图 1 表 面或 不同深度取样器

A— 真空泵;

E 采样瓶;

C- 采样用尼龙管;

D— 绳子 ;

E— 取 样口;

F- 重物 。

图2 泵式取样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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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采集地表水或普通井水水样时，应将取样瓶浸人水面下。. 5 m处取样，并在不同地点采样混合

成供分析用的水样

3.1.3 根据试验要求，需要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时，应对不同部位的水样分别采集。

3.2 管道或工业设备中采集水样的方法

3.2. 1 管道或工业设备中采集水样，取样器安装示意图见图3和图4.

部分详 图

设备 配管竺竺 n 分部 水流

取样管道

取样阀

取样阀

图3 工业设备中采样示意图 图4 管道中采样示意图

3.2.2 取样器应根据工业装置、锅炉类型、参数及化学监督要求或试验目的等设计、制造，安装取样器

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取样部位。其材质选用应符合有关规定。

3.2. 3 采样时，打开取样阀门，充分冲洗采样管道，必要时采用变流量冲洗。取样时将水样流速调至约

700 mL/min进行取样。

3.3 高温、高压装置或管道中取样的方法

    高温、高压装置或管道中取样时，必须加装减压和冷却装置，保证水样温度不得高于400C .

3.4 测定不稳定成分水样的采集

    测定水样中不稳定成分时，应随取随测，或应将不稳定成分转化为稳定状态再测定。

3.5 特殊水样采集方法

3.5. 1 测定水样中的有机物，水样采集应使用玻璃瓶，取样后应尽快测定，否则应将水样加人硫酸调节

至pH 2以下保存。
3.5.2 测定水样中的铜、铁、铝，水样采集时应使用专用磨口玻璃瓶，并将其用盐酸((1+1)浸泡12 h以

上，再用一级试剂水充分洗净，然后向取样瓶内加人优级纯浓盐酸(每500 mL水样加浓盐酸2 ml,)，直

接采取水样，并立即将水样摇匀。

3.5.3 测定水样中的联氨，水样采集应使用专用磨口玻璃瓶，每取100 mL水样预先加人浓盐酸1 mL,

水样应充满取样瓶。

3.6 取样f

    采集水样数量应满足试验和复核需要。供全分析用的水样不应少于5 L，若水样混浊时应分装两

瓶。供单项分析用的水样不应少于。.5 Lo

3.7 采集水样时的记载事项

    采集供全分析用的水样，应粘贴标签，注明水样名称、取样方法、取样地点、气候条件、取样人姓名、

时间、温度及其他注意事项，若采集供现场控制试验的水样时，应使用明显标记的固定取样瓶。

4 水样的存放与运送

4. 1 水样存放的时间

    水样的存放时间受其性质、温度、保存条件及试验要求等因素影响，采集水样后应及时分析，如遇特

殊情况存放时间不宜超过72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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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存放与运送水样的注意事项

4.2. 1 水样运送与存放时，应注意检查水样瓶是否封闭严密，并应防冻、防晒。

4.2.2 经过存放或运送的水样，应在报告中注明存放时间或温度等条件。


